
晋能源议函〔2025〕4号

李瑛代表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进一步细化对新型产业用电政策的建议》

收悉，经研究，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关于您提出的“电价补贴政策”的建议。根据国家关于

深化电力市场改革、保障公平交易的相关要求，我省已全面取消

战略性新兴产业用电交易政策。为持续支持战新产业高质量发展，

省政府统筹协调，由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牵头，通过财政奖补方式

对符合条件的战新企业予以扶持。

二、关于您提出的“直购电与电力交易政策 ”的建议。我省电

力市场建设始终遵循国家电力体制改革要求，坚持市场化、规范

化原则。目前，我省已全面放开工商业电力用户准入条件，凡执

行工商业电价的用户（含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），均可自愿申请

参与电力市场化交易，不受电量规模、电压等级等限制。用户可

结合自身用电需求，自主选择与发电企业或售电公司签订交易合

同，享受市场化电价优惠。具体入市流程及交易规则可咨询山西

电力交易中心。省能源局将持续优化交易服务，保障市场公平有

序运行，助力企业降本增效。



三、关于您提出的“产业园区用电政策”的建议。为支持

园区经济发展，降低企业用电成本，我省鼓励符合条件的产业

园区通过增量配电网模式建设电力基础设施。增量配电网试点

项目可引入社会资本投资运营，优化配电网络，提升供电效率，

并可通过市场化方式降低企业用电价格。同时，建议园区结合

自身条件，统筹规划电力设施建设，加强与电网企业、属地能

源管理部门对接，科学制定实施方案，确保项目合规高效推进。

四、关于您提出的“绿色电价政策”的建议。

（一）关于可再生能源电价支持。为贯彻国家关于碳达峰、

碳中和战略部署，支持可再生能源与电力用户进行绿电交易，

引导绿色电力消费、促进绿色能源发展，我省已建立《山西电

力中长期交易实施细则-绿色电力交易专章》，对可再生能源绿

色电力交易方式、交易周期、价格机制、绿证管理等进行了规

范。下一步，按照国家部署，我省将密切关注可再生能源绿电

交易情况，及时完善有关交易规则，推动更多市场主体参与绿

色电力交易，充分体现可再生能源绿色环境价值。

（二）关于储能配套电价优惠。储能是构建新型电力系统

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具有调峰、调频、爬坡、黑启动等作用。近

年来，为提升新型储能利用水平引导行业健康发展，国家发展

改革委会同国家能源局先后印发《关于加快推动新型储能发展

的指导意见》《关于进一步推动新型储能参与电力市场和调度

运用的通知》等政策文件，对新型储能电价机制进行了明确规



定，其中对储能电站向电网送电的其相应充电电量不承担输配

电价和政府性基金及附加。我省新型储能已参与电力市场交易，

除执行国家规定的相应充电电量不承担输配电价和政府性基金

及附加外，其充、放电价格均由市场形成。下一步，我省将进

一步完善电力市场及辅助服务市场规则体系，为新型储能等市

场主体创造更加公平有序的电价环境。

以上答复您是否满意，如有意见，敬请反馈。

山西省能源局

2025 年 5月 16 日


